
关于心理中心对接二级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相关说明

一、心理中心对接二级学院情况：

序号 中心成员 对接学院 心理辅导员

1 高馨 检测学院 周奕

2
孙俊丽

化工学院 荆敏菊

3 智造学院 陈高权

4
袁殷红

经管学院 代姗

5 体育学院 李慧慧

6 高晨晖 建工学院 潘雪

7 申彦 设计学院 刘林玉

二、具体的援助内容：

1、指导二级学院心理辅导员的具体工作的开展，帮助年轻辅导员成长；

2、援助和指导二级学院的整体心理危机事件干预工作，了解二级学院学生的复

学、休学、转专业等工作情况，尤其是涉及相关的工作的交接；

3、指导和参与二级学院心理普测、约谈、心理队伍的培训等工作的开展；

4、参与二级学院的研判会（会商）；

5、审核“月度反馈表”等二级学院提交的相关材料，了解二级学院的心理工作

的动态；

6、指导二级学院学生心理档案的归档、管理工作。


